钦州市本级水资源费征收流程图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取水许可和水资源费征收管理条例》、《取水许可管理办法》、《水资源费征收使用管理办法》相关规定，依法征收水资源费。








对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单位或个人，由水行政主管部门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对于在规定时限内拒不履行缴费通知的，下达《行政处罚决定书》，取水单位可在60日内向自治区人民政府或水利部申请行政复议；或在三个月内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





对于拒不缴纳和拖欠水资源费的取水单位下达《责令限期缴纳水资源费通知书》





市水政监察支队和市财政局国库科核查入库情况





取水单位将水资源费按3级分成比例分别解缴到中央国库、市本级国库及取水口所在县/区国库





取水单位或个人应当自收到缴费通知书之日7日内缴费





取水单位因特殊困难不能按期缴纳水资源费的，可以自收到缴费通知书之日起7日内申请缓缴；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在收到缓缴申请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做出书面决定并通知申请人；期满未作出决定的，视为同意。水资源费的缓缴期限最长不超过90日。





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物价局财政厅水利厅关于调整我区水资源费征收标准的通知》有关规定，水资源费收费标准：一、取用地表水


(一)一般取用地表水0.1元/m3


(二)特殊取用地表水


1、循环式火力发电、核电取用水 0.085元/m3


2、贯流式火力发电取用水0.001元/kW·h


3、水力发电取用水0.005元/kW·h


二、取用地下水  0.2元/m3





钦州市水政监察支队根据计量，按月下达《水资源费缴费通知书》。








取水户安装取水计量设施，无标准计量设施的责令其限期安装，逾期不安装的，按该工程设计取水量或设备铭牌额定取水量计征水资源费。








